关于组织申报2008年度陕西省“13115”科技创新工程计划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陕西省“13115”科技创新工程项目计划申报工作即将开始，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该计划包括重大科技专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科技产业园区三类项目，根据省科教领导小组会议决定，重大科技产业化项目的支持方式将进行调整，待省政府颁布新的管理办法后受理申报，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一、申报程序及要求
1、参照《陕西省2008年“13115”科技创新工程及省科学研究发展计划项目申报指南》（在陕西省科技信息网www.sninfo.gov.cn下载）进行项目申报，要特别注意选择那些对区域发展、行业关键技术具有重大影响的科技项目，如节能减排技术、信息产业技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技术等。
    2、“13115”科技创新工程各类计划项目申报需按照要求填写相应的项目申请书和建议表，附项目建议书；所有书面申报材料一式五份，按建议表、申请书、建议书的顺序装订在一起，不要另行加装、制做其它材质封面。

3、在研或未结题的省级科技计划项目主持人，原则上不能申报新项目；同一主持人只能申报1项新项目。
    4、陕西省“13115”科技创新工程计划项目申报的截止时间为2007年12月5日。   
5、“13115”科技创新工程各类计划项目有关的申请表格等内容，请在陕西省科学技术厅网站Http:// www.sninfo.gov.cn下载空间查询、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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